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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海洋综合管理”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要影响的海洋管理理念，该理

念对中国海洋管理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历史制度主义理论认为，理念是

推动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但是理念发挥作用要受到特定历史与制度脉络的制约。以历史

制度主义为视角考察中国海洋管理体制的变迁历程后发现，除了理念因素外，不同时期国际

形势以及国内文化传统、宏观战略、决策者观念意识、经济状况、行政体制等方面的特征与变

化均对海洋综合管理体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定历史脉络下各类事件发生的“时机

次序”决定了中国海洋综合管理体制的具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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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海洋开发利用进

程的不断加快，世界主要沿海国家的政府日益

认识到 海 洋 事 务 所 具 有 的 高 度 复 杂 性 和 关 联

性，逐渐形成了“海洋综合管理”这一新的海洋

管理理 念。在 联 合 国 等 国 际 组 织 的 大 力 倡 导

下，该理念被越来越多沿海国家纳入到了海洋

管理实践中。然而，综合管理的理念在不同国

家海洋管理制度中的体现并不一致。特别是就

管理体制而言，作为海洋管理活动的组织基础，

尽管许多国家均选择以“综合管理体制”作为改

革的目标模式，但是每个国家的现实海洋管理

体制都呈现出或多或少的独特性，几乎没有哪

些国家建立了完全相同的管理体制。这种“趋

同下的多样性”现象成为考察特定国家海洋管

理体制变迁问题的逻辑基础。就中国而言，在

综合管理这一全球性理念的影响下，国家海洋

管理体制历经了多次变革，当前所形成的制度

安排也只是“多样性”制度中的一种。
那么，在中国为什么会产生当前这种类型的

海洋管理体制? 海洋综合管理的理念是如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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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管理体制变迁的? 除了理念外，还有哪

些因素影响着中国海洋综合管理体制的建立和发

展? 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进行分析。

一、海洋综合管理: 理念的产生与发展

作为一种海洋管理理念的“海洋综合管理”
最初由美国于 20 世纪 30 年代提出，“当时由于海

底石油天然气的发现、海洋空间用途的增多，使人

们认识到海洋不仅具有捕鱼和航行的意义，而且

应该作为一个自然地理单元或者国家管辖区域，

进行超出航运、渔业管理之外的综合管理”①。在

这种认识下，一些人提议美国政府对“伸到大陆

架外部边缘的海洋空间和海洋资源区域”进行综

合管理，然而该项建议“由于外交政策方面的限

制以及缺少令人信服的理由而被否决了”②。尽

管如此，综合管理的理念并没有被完全摒弃。到

了 60 年代，美国又提出了“海洋和海岸带综合管

理”的概念，并在 1972 年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

《海岸带管理法》，它标志着综合管理的理念正式

进入到海洋管理的实践中。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伴随着人类对海洋认

识与利用的深化，“海洋综合管理”的理念被重新

提出。标志性事件是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的签订，公约序言中明确指出各海洋区域的

种种问题都是彼此密切相关的，有必要作为一个

“整体”来加以考虑。这种海洋“整体观”在很大

程度上改变了海洋管理的实践取向，“促使所有

海洋国家，重新对其在海洋上的活动与利用加以

省思，亦促使所有海洋国家将海洋视为一个整体，

来探讨其立法与行政体系”③。“海洋综合管理”
被明确提出是 1989 年 11 月 16 日联合国秘书长

所作《实现依海洋法公约而有的利益: 各国在开

发和管理海洋资源方面的需要》的报告，该报告

全面阐述了海洋综合管理的意义、作用和目标，进

而号召沿海国家加以实施。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在联合国的推动下，海

洋综合管理的理念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特别是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 世纪

议程》专门论述了海洋综合管理问题，明确要求

“沿海国家承诺对其在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沿海区

和海洋环境进行综合管理和可持续发展”，并为

了实现上述任务而要求各国进行一系列综合性政

策与制度的变革，其中包括“建立或增强适当的

协调机制( 例如高层级的政策规划机构) ”④。在

《议程》的影响下，海洋综合管理已经发展为现代

海洋管理的基本范式之一。
不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倡导“海洋综合

管理”的过程中，更多的是提出宏观性管理理念、
原则或目标，并没有明确给出具体的实现路径或

制度模式。因此，现实中不同国家或地区在贯彻

该理念的过程中，产生了多样化的政策或制度实

践。就海洋管理体制而言，形成了多种类型的综

合管理体制模式，例如韩国、法国为代表的集中管

理型体制，美国、印度为代表的半集中型体制，以

及英国、日本为代表的分散管理型体制等。就中

国而言，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开始考虑海洋综

合管理至今的 30 多年间，国家海洋管理体制经历

了多次变革，并于 2013 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中初步

确立了综合管理的体制。那么，中国的海洋综合

管理体制呈现出了怎样的模式特征? 这种特征又

是如何形成的? 下文将对此进行详细考察。

二、中国海洋综合管理: 历史脉络与体

制变迁

与许多沿海国家一样，海洋综合管理对于中

国而言主要是一个“外来”理念，是相关海洋管理

工作者以及专家学者将其引入到国内进行倡导的

结果。尽管该理念对国内海洋管理实践产生了很

大影响，但是在特定历史脉络的影响下，中国海洋

综合管理体制的建立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发展

历程。
( 一) 分散管理时期( 1949—1980 年)

中国是一个陆海复合型国家，但却有着“重

陆轻海”的观念与实践传统。这一“传统”所形成

的忽视海洋事务的“路径依赖”效应成为分析新

中国海洋管理问题的逻辑起点。可以明显观察到

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海洋事务

依然处于政府议事安排中的次要或从属地位。直

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海洋事务的重心一直是“海

防”问题，这主要是受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较为

恶劣国际形势的判断之影响，在当时的党政高层

决策者看来，海洋是海防的前线。除此之外，包括

海洋运输、渔业、盐业等在内的海洋产业开始恢复

发展，它们主要依托于各自的政府主管部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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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管理，彼此之间互不隶属，由此形成的海洋管

理格局处于分散的行业管理状态。此后，随着国

务院机构的多次改革，上述行业主管部门有所调

整，但是行业管理的基本取向没有发生改变，从而

奠定了中国海洋管理体制的基础。
1964 年，国家海洋局的成立被视为开创海洋

工作新局面的一件大事，中国开始有了专门的海

洋管理部门。然而，海洋局的单位性质被确定为

事业机构，主要负责海洋科研调查的组织工作，并

没有海洋行政管理的任务和职能。而且海洋局成

立之初由海军代管的事实也意味着，当时海洋工

作主要为国防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海洋

局的职能范围。不过，尽管如此，海洋局的成立凝

聚了一大批关心海洋事务的政府工作者以及专家

学者，他们成为此后推动国内海洋事业发展以及

海洋综合管理工作的重要倡导者。而且，作为一

个正式的组织机构，国家海洋局的成立也反映出

制度化部门利益的产生———为了维持并提升本组

织的利益与合法性，它必然要努力提升自己的组

织地位与管理权限，后文将要考察的对于海洋综

合管理的呼吁正是这种努力的重要体现。
( 二) 朝向综合管理的体制变革时期( 1980—

2010 年)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中国海洋事业发展面

临的宏观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就国际环境来

看，以 1979 年中美建交为标志，中国的海上安全

形势趋于平稳。邓小平在该时期逐步提出的“搁

置争议、共同开发”思想也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

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的海洋权益争端，为国内海

洋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外，对外开放

战略的推行标志着中国开始主动融入世界，中国

除了对外经济联系日益加深外，还积极参与国际

性海洋事务，成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最早缔

约国之一。在此过程中，联合国倡导的“海洋综

合管理”理念被引入到国内。就国内环境来看，

改革开放之后海洋开发利用的进程不断加速，海

洋产业对于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在不断提升，

由此国家决策者对海洋工作的重视程度也不断提

升。与此同时，海洋开发利用过程中产生的环境

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开始引起海洋管理者的关

注，进而使其对传统的分散管理体制进行反思并

谋求以 综 合 管 理 体 制 为 目 标 的 制 度 变 革。从

1980 年到 2010 年的约 30 年间，以国家海洋局组

织设置及其职能转变为核心，中国海洋管理体制

经历了多次调整。
最初的体制变革始于 1980 年。当年 1 月 7

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科学研究协调委员会

会议纪要( 第一号) 》，《纪要》指出“海洋工作综

合性强，涉及中国科学院、石油部、地质部等十几

个部门，应由国家科委领导统一组织协调，明确分

工合作”。由科委代管后，海洋局组织进行了全

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这次历时七年的

调查被认为强化了中央对于海洋综合管理的意

识。⑤在 1983 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海洋局改

为直接隶属国务院，成为国务院管理全国海洋工

作的职能部门。然而，海洋局的主要职责仍集中

于海洋科研调查领域，难以实现不同领域海洋工

作的协调管理。为改善这一状况，国务院于 1986
年成立了“海洋资源研究开发保护领导小组”，由

国务委员宋健任组长，意在建立起各个涉海行业

与部门间的协调机制。但是该机构并没有发挥太

大作用，很快便在 1988 年的机构改革中被撤销。
不过，正是在此次机构改革中，国家海洋局被正式

赋予了“综合管理中国管辖海域”的职能。在海

洋局“三定”方案中明确指出“海洋不仅需要各类

开发活动的行业管理，更需要从权益、资源和环境

整体利益出发实行综合管理”。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国家对于实施海洋综

合管理重要性的认识在不断深化。1991 年全国

首次海洋工作会议上通过的《九十年代中国海洋

政策和规划纲要》提出了十个方面的海洋工作指

导意见，其中包括“加强海洋综合管理”。更重要

的是，1994 年制定的《中国 21 世纪议程》中明确

指出:“海洋是一个流动的大生态系统，海洋资源

互相依存，各种开发活动互相影响。因此，改变传

统的管理模式，完善海洋资源综合管理体制势在

必行。”此后，1996 年制定的《中国海洋 21 世纪议

程》以及 1998 年发布的《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
白皮书，也都强调了实施海洋综合管理的重要性。

就海洋管理体制而言，在 1993 年的机构改革

中，海洋局由国务院直属改为由国家科委管理，这

主要是受到精简机构的行政体制改革取向的影

响。此次改革方案中明确指出，国家海洋局要

“加强海洋综合管理，减少具体事务”，并专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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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海洋综合管理司”这一内设机构。不过，尽

管机构改革后国家海洋局仍维持了副部级的组织

地位，但是由国务院直属机构变更为部委管理的

国家局事实上意味着组织权限的降低，这使得海

洋局对于全国海洋工作的综合管理与协调能力受

到影响。此后在 1998 年的机构改革中，国家海洋

局改为隶属于新成立的国土资源部，这种机构设

置一直延续至今。
由上述国家海洋局的职能设置中可以看出，

“海洋综合管理”理念对中国海洋管理体制有着

直接影响。然而，海洋局较低的行政级别在很大

程度上限制了其综合管理职能的有效发挥，行业

管理维度上“碎片化”的分散管理局面并没有发

生明显改变。这一状况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受到

海洋管理中的“路径依赖”效应所影响。一方面，

海洋局成立之初主要负责科研调查工作，这在很

大程度上限定了该组织的发展路径。此后尽管它

被赋予了许多综合管理职能，但是长期以来注重

科研调查的倾向很难立即改变。另一方面，新中

国成立后形成的行业管理格局意味着各个涉海部

门组织利益的形成并固化。海洋综合管理体制的

建立涉及管理权限的重新分配，这将影响到原行

业管理部门的利益，因而必然会受到抵制。例如，

时任海洋局管理司司长的鹿守本在 1998 年曾指

出，当时“对实施海洋综合管理的客观性、必要性

仍有不少部门和单位抱有怀疑态度”⑥。
上述状况在进入 21 世纪之后仍在延续，尽管

在该时期国家对于海洋事业以及海洋综合管理的

重视程度又实现了进一步的提升。2002 年，党的

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实施海洋开发”。2004 年，时

任总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

座谈会上明确指出: “开发海洋是推动中国经济

社会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2006 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发布，其中

提出要“实施海洋综合管理”。与此同时，许多海

洋综合管理的倡导者也在努力推动海洋管理体制

的进一步完善。例如，时任中国海洋大学校长的

管华诗曾利用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多次提案，建

议“尽快将国家海洋局列入国务院直属的行政管

理机构序列”⑦。
然而，上述呼吁并没有落实在海洋管理体制

的改革中。2008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对国家海洋

局的职能进行了再次调整，要求“加强海洋战略

研究和对海洋事务的综合协调”。除此之外，其

行政级别并没有得到提升，也没有整合到原行业

管理部门的相关职能。因此，有研究者将此时的

海洋管理体制称之为“局部的统一管理与整体分

散管理相结合的海洋综合管理体制模式”⑧。管

理分散性最明显的体现是海洋执法领域，长期以

来中国的海洋执法权由海监、海事、渔政、海警、海
关等部门共同行使，形成了“五龙闹海”的格局，

产生了严重的职能交叉、效率低下等问题。但是

由于权力重新配置以及部门利益协调的困难，执

法力量整合的工作一直难以进行。
( 三) 综合管理体制的初步形成( 2010—2013 年)

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中国海洋综合

管理工作的推进获得了更高层次的动力。2010
年，中共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要

提高海洋“综合管理能力”。2011 年公布的“十二

五”规划《纲要》专门论述了加强海洋综合管理问

题，提出要“加强统筹协调，完善海洋管理体制”。
更为重要的是，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

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这是对中国海

洋事业发展提出的最高要求。在此背景下，2013
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加强海洋综合管理”
的要求。

以上这些举动表明，海洋综合管理问题在这

一时期已经进入到国家最高决策者的视野。同

时，中国也面临着较为严峻的海洋权益争端问题。
特别是在 2012 年，菲律宾和日本先后在中国拥有

主权的黄岩岛和钓鱼岛海域挑起争端，严重危害

了中国的海洋权益。而海洋权益的维护一直以来

都是中国高层决策者十分关注的问题。不过，不同

时期中国政府应对海洋权益问题的策略有所不同。
长期以来，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下，中

国推行以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为主要目标的海洋管

理战略，从现实来看其未能实现预期目标。在2009
年前后，中国的海洋维权政策开始调整，并以 2012
年应对黄岩岛与钓鱼岛争端的行为选择为标志，中

国开始进入海洋维权的“积极作为期”⑨。
海洋权益的维护除了军事力量外，还需要海

洋管理特别是执法力量的参与。为此，许多人呼

吁进行海洋管理体制的变革以更好地维护海洋权

益。例如，在 2011 年 5 月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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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海洋局共同举办的座谈会上，农工民主党中央

提出“进一步理顺海洋管理机制，加强海上维权

执法能力建设”的建议，并明确认为应当“建立国

家海洋事务高层协调机制，设立由国务院副总理

担任委员会主任的国家海洋委员会”。类似呼吁

在这一时期不断出现。2012 年全国“两会”期间，

全国政协常委、中共福建省委原书记陈明义曾建

议中央成立国家海洋委员会，加强对实施海洋战

略的领导，并认为具体的执行机构应是“一个正

部级的国家海洋部”。在 2013 年的全国“两会”
上，广州军区副司令吕丁文指出，“中国当前实行

的以海洋、渔政、海事、海关和公安边防等为主的

分散性行业管理体制，难以满足维护国家海洋权

益的需要，迫切需要改革”，并建议“成立由党中

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直接领导，由中央各涉海部

门组成的国家海洋委员会”。⑩

正是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于 2012
年下半年成立了中央海洋权益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负责协调海洋局、外交部、公安部、农业部、军
方等涉海部门的工作。此外，基于建设“海洋强

国”以及继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考虑，十

八大之后中央决定重新组建国家海洋局。然而，

尽管改革现有海洋管理体制的必要性已经毋庸置

疑，由分散管理走向综合管理的改革方向也早已

成为共识，但在具体的改革方案设计上则存在很

多分歧。2012 年，一篇《谁来管理中国的海洋》的

文章披露了当时海洋管理领域中存在的三条主要

改革路径: “一、加强综合管理部门的权力，比如

成立海洋部，把涉海管理权集中在一个部门; 二、
在各个涉海部门之上，成立一个由高层挂帅的协

调委员会; 三、不动主管机关，只统一涉海的执法

部门。”瑏瑡然而如前所述，涉及机构调整与权力重

新配置的体制改革总是会遭遇部门利益的阻碍。
为了减轻改革的阻力，在保留现有涉海部门权限

的基础上成立协调机构以及单独整合执法部门的

方案似乎更具可行性。特别是作为体制改革最主

要倡导者的国家海洋局，长期以来所追求的通过

提升本部门行政层级与管理权限来实现综合管理

的思路一直未能实现这一事实，使其认识到部门

整合的难度过大，因而将呼吁重点转向在国务院

成立海洋综合管理的协调机制。这体现了海洋管

理者对“海洋综合管理”理念理解与诠释的变化。

2013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对海洋管理体制的

调整很大程度上遵循了上述改革思路。此次改革

重新组建了国家海洋局，要求其承担“加强海洋

综合管理”、“推动完善海洋事务统筹规划和综合

协调机制”等职责，同时将原海监、边防海警、渔

政、海上缉私队整合为国家海警局作为海上执法

力量。此外，改革方案还提出成立国家海洋委员

会，负责研究制定国家海洋发展战略，统筹协调海

洋重大事项。这些改革标志着中国海洋综合管理

体制初步得以确立。不过，从改革方案设计来看，

国家海洋委员会的具体构成及运作方式尚不清

楚，海上执法力量的整合也未能涉及海事部门，因

而中国当前所建立的海洋综合管理体制仍有许多

遗留问题，其运作效果尚有待观察。

三、结论

本文考察了中国海洋管理体制的变迁历程，

并将考察的重心放在“理念”( 海洋综合管理) 对

“制度变迁”( 海洋管理体制) 的影响问题上。历

史制度主义认为，理念可以形塑行动者的偏好，从

而影响其行为选择并进而推动制度变迁。中国当

前海洋管理体制的建立，正是“海洋综合管理”理

念影响下的结果。不过，历史制度主义同时指出，

理念的具体作用要受到特定历史与制度脉络的约

束。本文的经验考察表明，不同时期中国海洋事

业发展所面临的国际形势以及国内文化传统、宏
观发展战略、高层决策者的观念意识、经济状况、
行政体制等方面的特征与变化均对海洋综合管理

体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上述结构性或脉络

性因素的具体影响在不同时期有很大差异，这就

是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历史”重要性的原因，即事

件发生的“时机与次序”( timing and sequence) 能

够决定它们影响社会结果程度的大小。瑏瑢正是特

定历史脉络下的各种“时机次序”决定了中国海

洋综合管理体制所具有的“独特性”特征。
尽管“海洋综合管理”作为当前世界范围内

海洋管理的重要趋势，其现实意义与必要性已经

毋庸置疑，但是在特定历史脉络的影响下，包括海

洋管理体制在内的现实制度结果往往会偏离“理

性”设计者的预期目标。正因如此，我们很难准

确预测未来时期中国海洋管理体制进一步变革的

可能性与方向( 例如海上执法力量是否会完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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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整合) ，因为历史脉络的变化包括偶然发生的

意外事件都有可能主导制度变迁的方向。然而尽

管如此，为了中国海洋综合管理体制的进一步完

善，我们仍然可以诉诸一系列主观努力来进行推

动，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立法层面，这是影响理念作

用发挥的制度脉络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在中国，

有必要通过《海洋基本法》等综合性法律规则的

制定来为海洋综合管理的实施提供基础性保障。
2014 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的重大决定，在此背景下，“依法治海”
的推进可能会成为影响中国海洋管理体制变革的

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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